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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我校
在研教学研究项目检查验收的通知

各有关院（部）、有关单位和各项目组：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对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和振兴计划部分项目进行年度检查验收的通知》（皖教秘高〔2015〕137号）、《安徽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安工大秘〔2013〕24号）等文件要求，将于12月对我校在研教学研究项目研究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与内容

此次检查包括阶段研究进展情况检查和结题验收两类。

（一）进展情况检查。对在研的2013年、2014年立项的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包括省级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省级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2014年立项的校级项目（包括校级招标或重大委托项目、校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的阶段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检查。

（二）结题验收。对到期的2012年立项的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省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2012年、2013年立项的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包括校级招标项目、校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结题验收。

（三）检查内容。对照各项目申请书确立的研究目标、任务、内容和预期成果等，检查各项目研究情况。主要包括：项目研究任务的执行情况；项目研究过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开展的主要活动和特色做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经验和成效；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打算解决的对策等。

二、检查形式
此次检查以各学院（部）自查为主，学校主管部门组织抽查。

（一）学院（部）自查。各院（部）组织各项目组对项目研究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按要求填写各类“项目进展报告”或“结题验收报告”等材料。并组织相关专家，对本单位在研项目的研究情况进行检查验收，综合形成本单位在研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报告。

（二）学校组织抽查。在各院（部）自查的基础上，校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组织相关专家对在研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抽查、对结项项目进行验收。

三、材料报送及要求

1．各院（部）及有关单位在研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本单位开展教学研究项目研究的基本情况、取得的主要特色成果；开展教学研究项目研究在推进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方面的成效，在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方面的成效，在体现以学生为本、扩大学生受益面及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成效；本单位推进教学改革研究的主要措施和特色做法等。

推荐本单位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先进典型材料和可供展示的优秀教学研究成果。成果体现方式为“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即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报告、论文、教材、课件、教学文件等理论成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效果。

2．未到期的在研究项目，由项目组按要求填写相应的项目研究进展报告。“省级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填写“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进展报告”；“省级重点项目”、“省级一般项目”填写《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展报告》；“校级项目”（包括重大委托项目、校级重点项目和校级一般项目）填写“安徽工业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年度进展报表”。

3．到期的研究项目，由项目组按要求填写相应的项目结项报告，并提交“项目研究总结报告”。省级项目填写“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结题报告”、校级项目填写“安徽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

上述“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进展报告”、“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进展报告”、“安徽工业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年度进展报表”、“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结题报告”、“安徽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等材料均可从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下载中心”下载。

结题项目的纸质材料一式二份（包括“结题报告”和“项目研究总结报告”），其他项目纸质材料一式一份。

请各院（部）及有关单位于2015年12月25日前将上述所有项目的纸质版材料、电子版材料集中报送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所有项目的电子版材料由学院（部）集中发送至：ghcgjs@ahut.edu.cn。

四、有关要求

    1．各院（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结合学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认真组织对各类项目进行检查和验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凝练成果，充分发挥各类研究项目在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中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2．各项目负责人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认真填写各项目进展情况报告或结题报告书，真实反映项目研究成果。所有省级项目检查验收以“项目任务书”、校级项目检查验收以“项目申请书”作为项目执行、过程检查和验收的主要依据。各类项目报告中的数据务求准确无误，典型事例务必真实具体，文字材料尽量言简意赅。

3．到期项目必须结题。因故不能按时结题的，可申请延期一年，每个项目仅可申请一次延期。申请延期的项目需提出延期申请，说明延期理由和项目推进计划。项目不按期进行结题或不按任务书实施的，项目负责人应提出整改方案。

联系人：雷金火、褚蔚然；联系电话：2311815


                安徽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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